
○○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05.22. （九十）公處字第071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5月22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

代 表 人：○○○

　　　　　（○○○）

　　右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招募未成年人為參加人，未事先取得該參加人法定代理人之

　　書面同意，違反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所訂之多層次傳銷管

　　理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不法行為，並自

　　本處分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取得已參加之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之書

　　面同意，並附於參加契約，以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

三、處新臺幣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會九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赴被處分人營業處所為業務檢查，經查得被

　　處分人招募○○○（出生日期為七十一年○○月○○日，下同）、○

　　○○（七十一年○○月○○日）、○○○（七十三年○○月○○日）

　　、○○○（七十一年○○月○○日）、○○○（七十一年○○月○○

　　日）、○○○（七十二年○○月○○日）、○○○（七十四年○○月

　　○○日）、○○○（七十年○○月○○日）、○○○（七十一年○○

　　月○○日）等九名未成年人為參加人，未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

　　六條規定，事先取得該參加人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

二、被處分人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到會陳稱：「被處分人就未能徵得○○

　　○等九名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乙事，確有疏失，然被處分

　　人經本會業務檢查後，已改正前開疏失，並提供有九十年四月十二日

　　未成年人○○○加入時，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影本乙份為證。另被

　　處分人原於事業手冊規定參加人須滿二十歲之規定，亦修正為年滿十

　　八歲未滿二十歲之參加人，須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

　　　　理　　由

一、按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未成年

　　人為參加人者，應事先取得該參加人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並附於

　　參加契約。」又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違反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二十三條之四所定之管理辦法者，依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

　　」另：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

　　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查被處分人招募○○○、○○○、○○○、○○○、○○○、○○○

　　、○○○、○○○、○○○等九名未成年人為參加人，未事先取得該



　　參加人法定代理人之書面同意。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六條

　　之規定。然因被處分人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始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而

　　本會為業務檢查時，其參加人僅二百七十二人，且無其他違反多層次

　　傳銷相關法令之重大違失行為，是經審酌被處分人之營業規模、經營

　　狀況，配合調查之態度良好等情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

　　項、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二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